调配任免股办事指南

1、查阅干部档案 

    1、报送材料:《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

    2、查阅要求:必须是两名中共正式党员同时查阅；查阅人不准查阅本人及亲属的档案。

    3、办理程序:

    (1)查阅单位填写《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送市组织人事部门分管领导审核批准后提供查阅。  

2、档案转移 

    1、范围对象:寄存在市人才中心的档案(单纯寄档)。

    2、报送材料:《调档函》。

    3、办理程序:由接收方发出《调档函》，市人才中心根据《调档函》转移档案。

4、办理时限:随到随办。 

3、干部调动 

    1、文件依据:闽人调[1992]5号、泉委组[1996]129号

    2、报送材料:

    (1)干部调出应提供的材料:《干部调动呈报表》(一式三份)；

    (2)干部调入应提供的材料:《干部调动呈报表》(一式三份)、《机关、事业单位申请使用编制审批表》(一式一份)、计生证明、综治证明、健康检查证明、调出单位工作鉴定及学历、职称等相关证明材料；

    (3)市内干部调动应提供的材料: 《干部调动呈报表》(一式三份)、《机关、事业单位申请使用编制审批表》(一式一份)。

    3、办理程序:

    (1)县(市)间干部调出

    ①申请人填写《干部调动呈报表》，调出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送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②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签署审批意见；

    ③调入地组织人事部门向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商调函；

    ④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调出单位(主管部门)发出调动通知；

    ⑤调出单位(主管部门)向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具行政介绍信；

    ⑥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调入地组织人事部门开具行政介绍信。

    (2)县(市)间干部调入

    ①申请人填写《干部调动呈报表》；

    ②调出单位及主管部门、调出地组织人事部门、调入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普通学校中、小学教师调出，还应附县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意见)；

    ③个人档案转到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④调入单位向市编办申请编制指标；

    ⑤符合调动条件的，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调出地人事部门发出商调函；

    ⑥调出单位主管人事部门同意调出，开具行政介绍信到市人事局；

    ⑦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具行政介绍信到调入单位(主管部门)。

    (3)市内干部调动

    ①申请人填写《干部调动呈报表》；

    ②调出单位、主管部门、调入单位、主管部门、组织或人事部门签署意见。

    ③调入单位向市编办申请编制指标；

    ④符合调动条件的，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调出单位(主管部门)发出调动通知；

    ⑤调出单位(主管部门)向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具行政介绍信；

⑥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调入单位(主管部门)开具行政介绍信。
4、干部考试录用（聘用） 

    [国家公务员录用]
    1、文件依据:人录发[1994]1号、闽人发[2004]125号

    2、报送材料:户口证明、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明、报到证(派遣证)等证明材料。

    3、录用程序:

    (1)编制公务员录用计划；

    (2)发布招考公告；

    (3)报名与资格审查(采取网上报名，具体报名方法浏览福建省考录网，网址:www.fjkl.gov.cn)；

    (4)统一组织笔试、面试；

    (5)统一组织体检；

    (6)用人单位对拟录用人员进行考核；

    (7)办理录用手续。

    [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

    1、文件依据:狮委组[2005]综15号
    2、报送材料:户口证明、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明、报到证(派遣证)等证明材料。

    3、招聘程序:

    (1)编制事业干部招收计划；

    (2)发布招考公告(详见网站，网址:。。。。。)；

    (3)报名与资格审查；

    (4)统一组织笔试、面试；

    (5)公布考试成绩(详见网站，网址:。。。。。)；

    (6)统一组织体检；

    (7)用人单位对拟聘用人员进行考核；

    (8)办理聘用手续 

5、干部学历更改 

    1、文件依据:泉委组[2000]综58号

    2、报送材料:学籍档案材料、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干部在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申报表》、《干部更改学历申报表》(一式三份)。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填写《干部更改学历申报表》；

    (2)所在单位确认学籍档案完整无误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3)取得国民教育学历的，到市教育局复核、签署意见；取得党校系统学历的，到市委党校复核、签署意见；

(4)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同意更改后，本人、单位、个人档案各存一份。
7、科级以上干部职务任免

    1、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干部职务任免办理程序:

    (1)接市委提名干部职务任免通知；

    (2)收集整理拟任免人的有关材料；

    (3)承办市长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文件；

    (4)市长签发后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经市委提名，市政府决定任命的干部职务任免办理程序:

    (1)接市委提名干部职务任免通知；

    (2)以市政府名义起草任免通知；

    (3)报市长签发。

    3、办理时限:随到随办。

8、上级政府部门行政奖励、表彰 

    1、申报材料:奖励审批表(按要求份数上报)、事迹材料。

    2、办理程序:

    (1)征求纪检监察、综治和计生部门意见；

    (2)所在单位申报。

    3、办理时限:两个工作日内。

9、年度考核奖金审批 

    1、报送材料:《石狮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XXXX年度考核奖金审批表》及其花名册(一式四份)附、经审批的《机关XXXX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呈报表》或《事业单位XXXX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呈报表》及花名册。

    2、办理程序:单位根据考核结果及对应的奖金数额填写审批表，按干部管理权限盖章后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批。

    3、办理时限:随到随办。  

10、年度考核 
    1、文件依据:闽人核[1996]97号、闽人发[2004]148号、闽人发[2004]147号和闽人发[2004]146号。

    2、报送材料:

    (1)机关单位岗位责任制(年度)考核应报送的材料:《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审批表》(一式两份)、《泉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XXXX年度考核(绩效考评)登记表》(一式两份)；《机关XXXX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呈报表》及花名册、《未参加考核(不属考核对象)人员简明表》、《XXXX年度考核不称职(不合格)人员处理情况登记表》(各一式三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测评情况表》(一式两份)。

    (2)事业单位岗位责任制(年度)考核应报送的材料: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审批表》(一式两份)

    《泉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XXXX年度考核(绩效考评)登记表》

    《实行聘用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聘期)考核登记表》(一式一份)

    《事业单位XXXX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呈报表》及花名册

    《未参加考核(不属考核对象)人员简明表》

    《XXXX年度考核不称职(不合格)人员处理情况登记表》(各一式三份)

    《XXXX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测评情况表》(一式两份)。

    3、办理程序:

    (1)单位对个人考核等次结果进行汇总；

    (2)按干部管理权限盖章后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备案、存档。

    4、办理时限:两个工作日内。 

11、报请审核股级干部任免事项 

    1、文件依据:狮委发[2001]4号。

    2、报送材料:股级职数核定的有关文件复印件、《股级干部配备花名册》(一式四份)、《股级干部配备方案审核表》(一式四份)、《股级干部任免审批表》(一式三份)、《配备股级干部职数审核表》(一式三份)，属新提拔的干部，还须附上干部考察材料。

    3、办理程序:参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执

12、报请审批行政处分
    1、文件依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人发[1996]82号等。

    2、报送材料:《行政处分登记表》(一式四份)、主管部门处分决定、受处分人员的检查和对处分的意见、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及有关重要证据材料。处分对象是党员干部的还应附送党委的党纪处分决定或对行政处分的建议。

    3、办理程序:严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
13、报请审批辞退 

    1、文件依据:国家公务员依据闽人核[1996]15号、人调发[1992]18号等。

    2、报送材料:单位核实的有关材料、单位书面建议、《辞退国家公务员审批表》(一式四份)。

    3、办理程序:

    (1)所在单位核准事实；

    (2)单位领导集体研究提出建议；

    (3)按人事管理权限审核批准；

    (4)书面通知单位及个人。

14、解除公务员行政处分
    1、文件依据:人发[1996]82号、闽人发[1999]211号和国人厅发[2005]13号。

    2、报送材料: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提出解除处分的书面意见，填写《国家公务员解除处分审批表》。

    3、办理程序:

    (1)受处分者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2)受处分人员所在单位根据其表现向批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3)做出行政处分决定的行政机关批准并办理解除处分手续；

    (4)书面通知有关部门及本人。

    解除行政处分期限从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到规定解除该种处分的期限满时止予以计算。   

15、报请审批辞职 

    1、文件依据：闽人核[1996]15号、闽人调[1992]24号等文件。

    2、报送材料:本人书面申请、《国家公务员辞职申请表》或《申请辞职呈批表》一式四份、申请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

    3、办理程序:

    (1)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2)申请人所在单位提出书面意见；

    (3)到市人事局审批；

    (4)市人事局将审批结果书面通知单位及个人。

    4、办理时限:三个月内。

16、办理科员、办事员任职 

    1、文件依据:国家公务员依据闽人发[1997]73号；

                事业干部依据泉人行[1992]036号等文件。

    2、报送材料:《新录用国家公务员任职定级审批表》或《干部任职审批表》、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转正定级通知单复印件一份；办事员任科员的，还应提供办事员批文或学历更改复印件一份。

    3、办理程序:

    (1)单位提出申请；

    (2)到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批；

    (3)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审批结果书面通知单位。

    4、办理时限:当月审批。  

